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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6053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友宝在线       主办券商：中信建投 

 

北京友宝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北京友宝阳光科技有限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
 

 

一、 交易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收购方：北京友宝阳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友宝阳光”） 

交易对方：郭雄俊、郭雄杰、刘学平、罗安武 

交易标的：郭雄俊所持有的厦门市前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厦门前沿”）10.93%的股权；郭雄杰所持有的厦门前沿 4.87%的

股权；刘学平所持有的厦门前沿 6.17%的股权；罗安武所持有的厦门

前沿 7.03%的股权。 

交易事项：友宝阳光购买郭雄俊所持有的厦门前沿 10.93%的股

权；郭雄杰所持有的厦门前沿 4.87%的股权；刘学平所持有的厦门前

沿 6.17%的股权；罗安武所持有的厦门前沿 7.03%的股权。 

交易价格：23,328,560 元（现金支付） 

协议签署日期：2016 年 11 月 14 日 

友宝阳光为北京友宝昂莱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友宝昂莱”）

的全资子公司；友宝昂莱为北京友宝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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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“友宝在线”）的全资子公司。 

根据友宝在线、厦门前沿财务数据以及交易作价情况，相关财务

比例计算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 友宝在线 

厦门前沿 占比 

本次 
近 12 个月

累计 
本次 

近 12 个月

累计 

资产总额 149,058.81 2,332.86 4,882.86 1.57% 3.28% 

归属于母公司股

东的所有者权益 
36,905.21 2,332.86 4,882.86 6.32% 13.23% 

注：友宝在线的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取自公司 2015 年经审计财务数据；截

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，厦门前沿总资产为 667.05 万元，净资产为 527.29 万元（未

经审计），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：购买的

资产为股权的，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

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，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

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；公众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

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、出售的，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，公司本次收

购厦门前沿 29%股权的成交金额为 2,332.86 万元且已取得控制权，12 个月内连

续收购厦门前沿 80%股权的成交金额为 4,882.86 万元，因此，厦门前沿的资产总

额、资产净额均以 12 个月内累计成交金额为准。 

由上表可以看出，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第二条、第三十五条相关规定，本次购买股权的成交金额为 2,332.86

万元，近 12 个月累计金额为 4,882.86 万元，近 12 个月累计金额占公

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

例为 3.28%，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

末资产净额的比例为 13.23%，因此未达到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，故本次交易事

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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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本次交易事项亦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

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北京友宝阳光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厦门市前沿科技

开发有限公司 29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票 5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

0 票，获得通过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约定，本次交易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 

（三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，协议于签

署日当天生效。 

二、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

交易对手方：郭雄俊，男，中国，住所为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后

浦北二里 245 号 202 室，最近三年担任过厦门前沿首席架构师。 

交易对手方：郭雄杰，男，中国，住所为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后

浦北二里 245 号 204 室，最近三年担任过厦门前沿产品总监。 

交易对手方：刘学平，男，中国，住所为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西里

132 号 601 室，最近三年担任过厦门前沿技术总监。 

交易对手方：罗安武，男，中国，住所为重庆市奉节县公平镇学

堂村 6 组 21 号，最近三年担任过厦门前沿总经理。 

（二） 应说明的情况 

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、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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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关系。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

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三、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交易标的名称：郭雄俊所持有的厦门前沿 10.93%的股权;郭雄杰

所持有的厦门前沿 4.87%的股权;刘学平所持有的厦门前沿 6.17%的

股权;罗安武所持有的厦门前沿 7.03%的股权。 

交易标的类别：股权 

交易标的所在地：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华讯楼 A 区 B1F-048 

成立日期：1998 年 04 月 10 日 

注册资本：71.4300 万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赖航 

主营业务：研制、开发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、通讯设备、自动化

设备、办公设备；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的设计、安装服务。 

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，厦门前沿的总资产为 667.05 万元，负

债总额为 139.76 万元，净资产为 527.29 万元，2016 年 1-6 月营业收

入为 76.78 万元，净利润为-232.07 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股权类资产信息说明： 

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前，厦门前沿股权结构为：北京友宝阳光科技

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51.00%；郭雄俊，持股比例13.00%；郭雄杰，

持股比例6.00%；刘学平，持股比例7.50%；罗安武，持股比例12.50%；

赖航，持股比例10.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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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，厦门前沿股权结构为：北京友宝阳光科技

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 80.00%；郭雄俊，持股比例 2.07%；郭雄杰，

持股比例 1.13%；刘学平，持股比例 1.33%；罗安武，持股比例 5.47%；

赖航，持股比例 10.00%。 

（二） 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不

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

的其他情况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收购方：北京友宝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

被收购方：厦门市前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

成交金额：23,328,560 元人民币 

支付方式：现金 

生效条件：协议自双方签署并经各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成立并

生效 

生效期限：自协议全部履行完毕之日终止 

具体支付时间待双方协商确定。 

（二） 交易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的定价经双方协商一致,目标公司整体估值人民币 8,100

万元。2016 年上半年,厦门前沿净利润为-232.07 万元,但随着 9 月厦门

前沿“友唱”等自助设备业务全面开展,该业务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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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较快地推入市场,使得厦门前沿有望在 2016 年全年实现息税前利润

810 万,因此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 2016 年息税前利润的 10 倍。 

（三） 时间安排 

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，过户时间为由协

议双方协商确定。 

五、 本次收购资产对于公司的影响 

厦门前沿作为音视频行业的领军品牌，近年来该公司聚焦于卓越

的 KTV 娱乐系统产品的研发与推广，并在众多视频领域应用方面取

得不俗成绩，已经发展成为行业内第一技术品牌。本次股权转让交易

完成后，友宝阳光将持有厦门市前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80.00%的股

权，未来，厦门前沿将继续坚持以先进的发展理念缔造价值先锋，凭

借创新突破衍生强劲的产业动力，打造行业标杆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北京友宝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

会议决议》； 

（二）《股权转让协议书》。 

 

北京友宝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11 月 16 日 


